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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未來大故宮計畫推動時，在人才的轉介及合作上將與文化部、經濟部有所區隔與

關聯。 

三、未來規劃目前故宮已完成「大故宮計畫」總顧問委託技術服務案之評選作業，有關文化創意相

關主題空間的功能、定位與營運方式等，皆已納入該專業團隊之服務範疇內進行評估規劃，

將與文化部所屬文創園區之定位有所區隔，未來俟規劃完成且經本院正式通過後，方進行開

發。 

（二十）行政院函送王委員惠美就引導中小企業轉型，發展國際醫療及東

亞高教專區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1 年 10 月 3 日院臺專字第 1010060940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2-1-200） 

王委員有關引導中小企業轉型，發展國際醫療及東亞高教專區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本院經

建會查復如下： 

一、近年來政府積極推動各項服務業發展，在國際醫療方面，衛生署積極推動國際醫療行銷宣傳，

進行法規鬆綁以營造適宜之產業環境，如大陸人士本（101）年起可透過醫療院所申請來台健

檢、美容，上半年即有 1.7 萬人申請，亦推動僑安專案，協助東南亞特定國家僑民來台健檢、

美容，此專案 5 月 1 日開辦，截至 9 月底共計 154 人次來台。 

二、在高等教育輸出部分，教育部以精進在臺留學友善環境及強化留學臺灣優勢行銷為推動主軸，

目前已於印尼、印度、美國、蒙古等國，設立 16 所臺灣教育中心，拓展境外臺灣教育中心據

點；基於育才及留才之考量，亦放寬境外學生申請留臺實習之資格限制及畢業僑外生在臺工

作限制，去年在臺留學或研修之境外學生人數達 5 萬 6 千人，占大專校院在學生人數比率

4.15%。 

三、為促進產業結構朝多元、高值、低碳發展，並活絡地區重點產業，創造在地就業，政府刻正積

極推動三業四化、傳統產業維新、中堅企業躍升計畫及深耕工業基礎技術方案等重大的產業

發展措施，以促進產業結構優化，提高產業附加價值，並使我國企業在全球市場發揮國際競

爭力。 

四、對於現今的產業政策，凡是有利基、有特色的產業，政府均會在政策上給予扶植，與貴委員看

法一致。 

（二十一）行政院函送蔡委員煌瑯就歷年失業率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

，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1 年 10 月 3 日院臺專字第 1010061016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2-1-276） 

蔡委員有關歷年失業率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本院經建會查復如下： 

一、我國勞動市場在 80 年代中期開始脫離低失業時期，自 83 年起失業率呈微幅遞增趨勢，直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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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 年歷經全球資訊科技產業嚴重衰退，再加上美國發生「911」恐怖攻擊事件，以及臺灣遭受

「桃芝」、「納莉」等暴風豪雨的侵襲，失業率自 89 年 2.99%大幅上升至 4.57%，91 年再攀

升至 5.17%；其後，在政府推動各項促進經濟發展及就業措施下，失業率逐漸回降。 

二、97 年下半年發生美國金融風暴擴大蔓延引發之全球金融海嘯，致 98 年失業率上升為 5.85%，

政府分別從勞動供給面及需求面雙向著手，陸續推出「97-98 年短期促進就業措施」、「98-

101 年促進就業方案」、「加強地方建設擴大內需方案」，以及「振興經濟擴大公共建設投資

計畫」（4 年 5,000 億）等相關促進就業措施。在各項政策的帶動下，失業率已逐漸下滑，99

年、100 年平均分別為 5.21%、4.39%。101 年 8 月失業率為 4.40%，較上年同月下降 0.05 個百

分點，顯示整體就業市場尚呈穩定。但是鑒於全球經濟成長疲弱，國內出口、投資及消費表

現均不如預期，經濟景氣維持低緩局面，本院經建會將持續密切注意就業情勢變化，積極因

應可能面臨之失業問題。 

三、此外，政府刻正積極規劃如何加強吸引臺商回臺投資，促進我國經濟成長與產業長期發展，使

產業達到穩定成長與調整結構的目標，並增加本國勞工就業機會及帶動人才回流。 

（二十二）行政院函送江委員惠貞就儘速推動「八里污水處理廠蛋形消化

槽污泥與廚餘共消化試辦計畫」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

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1 年 10 月 3 日院臺專字第 1010060771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2-1-31） 

江惠貞委員就加速推動「八里污水處理廠蛋形消化槽污泥與廚餘共消化試辦計畫」問題所提

質詢，經交據本院環境保護署查復如下： 

一、有關本院環境保護署為推動「八里污水處理廠蛋型消化槽污泥與廚餘共消化試辦計畫」，擬訂

「北部地區廚餘厭氧消化試辦計畫遴選及評比須知」，並於 101 年 7 月 10 日函請北部直轄市

、縣（市）環保局提報計畫參與評比。 

二、本院環境保護署已於 101 年 8 月 6 日針對直轄市、北部縣（市）環保局所提建構計畫書召開評

比作業，由新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獲選，並於 101 年 9 月 4 日正式核定補助新北市政府 9,762

萬 4,500 元，辦理「北部地區廚餘厭氧消化試辦計畫」案，目前新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草擬招

標文件中，預計於 101 年 12 月底前完成決標作業。 

三、對於民意溝通協商事宜，本院環境保護署將協助新北市政府加強與八里地區居民溝通化解疑慮

，以利計畫順利執行。 

（二十三）行政院函送趙委員天麟就日前台東縣政府重啟美麗灣渡假村環

評，造成嚴重政府與民眾之間衝突，對於環保署長沈世宏表示

美麗灣案環保署「無權介入」說法恐有失職問題所提質詢之書

面答復，請查照案。 


